附件一
可回收输液瓶（袋）回收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bookmark: _GoBack]   为落实《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国卫医发（2020）3号）和《关于开展医疗机构废弃物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389号）精神，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内部废弃物的规范化管理水平，增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规范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和输液瓶（袋）的回收处置渠道，实现医疗机构废弃物处置的定点定向、闭环管理。在产生环节，医疗机构要按照标准做好输液瓶（袋）的收集，并集中移交回收企业。
 二、服务内容
负责回收医院在工作中产生的未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一次性输液袋（瓶）、AB桶等。
三、服务时间：2026年7月1日-2029年6月30日
四、服务要求
1、协议期间，供应商具备回收医用可回收塑料、玻璃等合法资质，并已在相应部门备案，供应商回收利用时不能用于原用途，以不危害人体健康为原则，禁止用于食品和医疗卫生用品行业，若供应商违反本原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
 2、供应商必须依法经营，其储运、加工等处理过程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规，并符合医院及其上级部门依法颁发管理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回收、外运过程中不得沿途丢弃、遗撒回收物，确保回收物品不流失，回收流向可追溯，不得回收未经医院科室（部门）负责人许可的废旧物品，不得回收医疗废物等国家明令禁止的物品。
3、供应商必须制订普通废品回收管理相关制度，加强回收的全程管理，以保证经营活动不违背本协议书之约定。如因供应商违反法律及本协议约定而致事故或其他不良后果，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4、供应商必须配备专门的运输车辆、搬运工具以及工作人员，进行上门回收。回收时的专用车辆及专门工作人员应以相片形式交医院保存并对照，如不相符时，医院有权拒绝交卖。如上述两条件有变动时，应及时向医院提出，并提交更新材料交医院备案。
5、供应商必须建立健全可查询、可追溯的交收-运输-生产-销售台账，以备监管。
6、供应商必须按约定及时清运普通废品，不得无故停运。若遇重大变故无法继续回收业务的，须提前1个月向医院说明情况，双方共同做好解约准备。
7、供应商现场操作人员必需经过专业培训，具有分辨普通废物的相关专业知识。
8、供应商每次交收时应以不妨碍医院机构正常运作为前提，并保持现场环境清洁。
9、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回收范围、运送路线、工作流程等进行回收工作，在院区内运送是服从医院保安指挥。
10、供应商每周最少清运一次。如医院有上级检查或评审的工作需要回收院内的输液瓶、袋，供应商必须6小时内完成清理。
11、积极配合医院做好保密文件和涉密资料的销毁处置工作，销毁方式包括物理破坏、切割、碾压、生化物化处理和焚烧处理等。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提供的销毁方式进行销毁并承担其销毁过程中的安全及环保责任，销毁后及时向医院提供销毁证明、视频图片等证明材料。
12、提供与本项目实施相关的资格/资质类证书，质量标准/认证体系、技能/技术类证书、行政部门颁发的荣誉/获奖类证书等证明公司资质或技术能力的材料。
13、参与的公司需满足以下条件：在惠州市商务局公布的有意愿回收输液瓶（袋）企业名单内，在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备案，具有输液瓶（袋）处理能力，或与有资质处理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以上均需提供证明材料。



